
航天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动态调整评审细则 

根据《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 号）和《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结合航天学院实际，特制定航天学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评审细则。 

一、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孙占久、陈金宝 

委员成员：林  晓、盛庆红、王  寅、谭  蕾、姜  舒、蔡思思、三名学生

代表 

联系电话：025-84896034 

二、动态调整与评定说明 

1．适用范围： 

2021 级全体全日制非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不包含定向培养研究生、外国

留学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定向培养研究生中，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强军计

划研究生参照本通知执行。 

2．适用文件：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310 号）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 

3．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基本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4）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5）按时进行学籍注册，认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和科研任务，积极

参加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4．硕士研究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评： 

（1）未按时进行学籍注册； 

（2）违反校纪校规，受到警告（含）以上处分且处分未被解除； 

（3）中期考核未通过； 

（4）档案未到校或不完整； 

（5）有其它违纪行为。 

5. 等级和比例： 

（1）学业奖学金等级与比例的评定，采用奖金总额不变的原则，分为一等

奖 10000 元，二等奖 8000 元，三等奖 4000 元。学院按照 2021 级研究生入学当

年度评定的学校学业奖学金总额和 

等级比例，进行 2021 级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评定后的等级比例应

合理并尽量保持原等级比例。总额不得超过研究生院下达的学院奖学金总额。 

（2）退学（包括新生开学未报到而不再保留入学资格）、休学硕士研究生、

第一种硕博连读生进入博士阶段后，学校学业奖学金等级的名额在原年级不予扣

除，但休学硕士研究生复学后参加学校学业奖学金评定时也不再增加等级名额。 

（3）因受处分停发学业奖学金的，在处分未解除前不予参评。同等条件下，

优先考虑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研究生。 

7. 奖学金升级： 

（1）根据本年度奖学金总额、降级人数、第一种硕博连读人数等计算本年

度升级指标； 

（2）原二等、三等奖学金获得者，中期考核合格及以上，需由研究生本人

提出申请，经导师推荐、系所负责人签署意见后提交学院中期考核及学校学业奖

学金评审委员会审议，按本年度升级指标择优确定奖学金升级名单。 

三、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实施细则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2021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可以根据全院情况，

按排名先后进行逐级上调（不可进行越级上调）。 

1.学业奖学金动态调整重点考量学生的学习情况，将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

科研学术水平、学科竞赛获奖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具体规则如下： 



综合评分满分 100 分，综合评分=学习成绩×80%+学术水平得分+学科竞赛获

奖得分。 

（1）学习成绩（满分 100 分）：取所有修读课程（不含开题报告、学术活

动、专业实践报告）的平均分；两级考核课程“通过”按照 85 分计算，五级考

核课程“优、良、中、差”分别按照 90 分、80 分、70 分、60 分计算，“免修”

课程按照 90 分计算。 

（2）学术水平（满分 10 分）：按照学术成果认定分值逐一加分，满分 10

分，加满为止。各项成果认定分值如下： 

以本人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导师第一）、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单位发

表或录用的学术论文：SCI 一篇 5分，EI 或重要核心期刊一篇 3分，核心期刊一

篇 2分，全国性学术会议收录论文一篇 1分。 

以本人排名前二、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单位申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一项

5分，公开一项 1分。 

（3）学科竞赛获奖（满分 10 分）：按照竞赛等级认定分值逐一加分，满分

10 分，加满为止。各项成果认定分值如下： 

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排名前五）一项 5分； 

获得省部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排名前五）一项 3分； 

获得校级学科竞赛三等奖及以上（排名前三）一项 1 分。 

（4）其他材料由学院动态调整评审委员会研究决定，酌情加分。 

2．学院将按照申请学生的综合评分从高到低排序，根据学院当年度学业奖

学金总额度和等级情况依次上调，额满为止。分数相同类别相同的情况下，学院

会邀请相关专家根据申报材料进行排序。 

（二）凡是有以下情况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将下调一级，情况不累计，已

是三等奖学金则不再降级 

1.凡是研究生中期考核等级为基本合格的研究生； 



2.凡是未按时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的研究生； 

3.凡是课程成绩出现补考或重修情况的研究生； 

4.凡是未按时完成开题报告的研究生. 

5.其他情况，需各系提议并经学院中期考核及学校学业奖学金中期评定评审

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凡是有以下情况的研究生，将取消学业奖学金 

1.凡是研究生中期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研究生； 

2.研究生入学至今，有跨一级学科变更学科专业记录的研究生。 

（四）补充说明 

课程成绩出现补考或重修情况的研究生，原则上学业奖学金将进行下调，若

学生在发表论文、申报专利、参赛获奖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可申请保留原级，原

则上不可申请上调。 

四、时间安排 

（一）个人申报： 2022 年 12 月 15 日-12 月 20 日，需同时完成以下工作，

缺一视为放弃： 

1．填报《航天学院学业奖学金上调/保级申请表》（附件 1/附件 2）。 

按照申请表，发表论文的期刊封面、目录页和论文页（或录用通知）、申请

专利材料、学科竞赛证明材料的顺序提交电子版至邮箱 851495379@qq.com；以

上证明材料均需导师电子签字认可。 

2．在线扫描以下二维码填报  

 

 

 

 

 



特别说明：奖学金等级如无变动则无需填写上调/保级申请表，此处“保级”

特指可能会下调等级的同学。 

（二）学院组织评审：2023 年 1月 2日之前完成公示并报送学校研究生院。 

五、未尽事宜由航天学院研究生工作组负责解释。 

 

航天学院研究生工作组 

2022 年 12 月 15 日 

 

 

 


